
雲林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

收支辦法 

中華民國 93 年 7月 22 日府行法一字第 0931000192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2年 1月 21日府行法一字第 1026000200號令修正

第 4條、第 5條、第 6 條、第 8條及第 12條 

中華民國 000年 0月 00日府行法一字第 0000000000號令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教育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第二條      雲林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之收支

，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三條      雲林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得向學生收取下列費用，並應

依雲林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取基準

及相關規定，以學期為單位辦理：  

一、雜費。但公立國民中小學學生免繳。 

二、代收費。 

三、代辦費。 

第四條      代收費之項目及收支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家長會費：以家長為對象收取，家長會得委託學校

代收，學校代收後交家長會管理。 

二、學生團體保險費：在籍學生一律參加並繳納保險費

，收取金額依教育部公告金額學生應自繳保費收費

。 

三、其他代收費用：代收項目及金額應經學校召開行政

會報，並邀請家長會長或家長會授權之代表參與討

論，議決通過後，始得收費。其收取應以書面向家

長說明，並應切實開立收據。 

 前項第三款有關其他代收費用之學校行政會報紀錄、收

據及相關資料，學校均應依有關規定及期限保存，以供雲林

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教育處及相關單位查核。 

第五條       代辦費之項目及收支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教科書費：其收取金額依相關規定評選議價結果定

之。 

二、午餐費：公立國民中小學午餐費收費標準，應依雲

林縣立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校午餐工作相關規定

辦理，由學校午餐供應會依據全校家長問卷調查等

相關資料審議，並經家長委員會決議後函報本府備

查，若有調整亦同；私立國民中小學於不違背國民

教育法及本辦法相關規定，得自行訂定補充規定，

未另定者，比照本辦法規定辦理。 

三、寄宿費。未寄宿學生免收。 

四、冷氣使用費：公立國民中小學(含代用國中)於學生

在校作息時間內使用冷氣所生之電費及維護費，不

得向學生收取。私立國民中小學，經班級家長會決

議，並提經家長委員會或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確認後

，提送學校行政會報決議通過，始得收費。 

五、交通車費：得按月或兩月收取。但未搭乘交通車學

生免收。 

六、學習輔導費：依家長、學生意願參加，收取費用，

並得按月或兩月收取。但未參加學習輔導學生免收

。所收費用以支付與學生學習輔導相關事項為原則

。 

七、其他代辦費用：代辦項目及金額應經學校召開行政

會報，並邀請家長會長或家長會授權之代表參與討

論，議決通過後，始得收費。但工具書及參考書不

得由學校代辦或介紹購買。 

學校收取前項費用，應切實開立收據，並應於收據內

載明收費之項目及金額。但學校於收取前項第七款其他代

辦費用之前，應另以書面向家長說明。 

 第一項第七款其他代辦費用之會議或會報紀錄、收據及

相關資料，學校均應依規定及期限保存，以供本府教育處及



相關單位備查。 

第六條      低收入戶子女、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減免

收費標準依「雲林縣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及低收

入戶子女學雜費減免補助要點」規定辦理。 

第七條      原住民、軍公教遺族、現役軍人子女、特殊境遇婦女之

子女及各救濟育幼院（所）之院童等各類身分學生，依相關

規定辦理費用減免事宜。 

不符前項規定但核其情形確屬無力繳納者，學校應予以

協助，並應注意輔導與鼓勵，避免傷害其自尊心。 

第八條      學校收費應以方便學生及家長繳納為原則。學校收取各

項費用，應按會計程序列帳，並依據會計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學校不得向學生或其家長、法定監護人臨時攤派或變相

攤派費用。 

    學校家長會或熱心家長自願捐助學校者，學校應依捐資教

育事業獎勵辦法報本府教育處備查，並得依規定申請給獎。 

第十條      轉出學生之退費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轉出學生之退費標準如附表。 

二、學生退費應發給退費證明，內列所退各費數額，以便學

生持向轉入學校繳納與退費單所列同數額之費用。 

第十一條      轉入公立國民中小學就讀之學生，學校應比照前條學

生轉出之退費標準收取，如有公立國民中小學之退費證明

者依所列退費之數額收取，如轉入私立國民中小學就讀者

，私立國民中小學得依差額收費。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 

雲林縣轉出學生退費標準表 
 

退費時間 退費項目及標準 

備註： 
1.本表所稱之「退費
時間」計算原則係
以學生實際離校
日期為基準。 

2.本表所稱之「其餘
各費」係指代辦 (
收)費。 

3.代辦(收)費按實際
情況處理，如已購
製衣物，則發衣物
。 

 

一、註冊前 免繳費 

二、註冊後上課前 
雜費及其餘各費全

部退還。 

三、上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
一(依各校行事曆計算
，以下均同) 

雜費及其餘各費退
還三分之二。 

四、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一

，未逾學期三分之二 

雜費及其餘各費退

還三分之一。 

五、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二 
所繳各費均不退還

。 

 


